
 

户籍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

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

项 

二级 

  事

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

级 
乡级 

1 
出生 

登记 

出生 

登记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2 

收

养、

入籍

等登

记 

收养 

登记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收

养法》《中国

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3 

注销

登记 

死亡

注销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4 

服现

役注

销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5 
迁移

登记 

迁

出、

迁入

登记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6 

户口

登记

项目

变更

更正 

姓名

变

更、

更正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7 

户口

登记

项目

变更

更正 

性别

变

更、

更正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公安部关于

公民手术变性

后变更户口登

记性别项目有

关问题的批

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8 

民族

成份

变

更、

更正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国公民民

族成份登记管

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9 

暂住

登记

及居

住证

管理 

暂住

登记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10 

居住

证申

领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居住证暂行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11 

暂住

登记

及居

住证

管理 

居住

证

换、

补领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居住证暂行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12 

暂住

登记

及居

住证

管理 

居住

证签

注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居住证暂行

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13 

港澳

台居

民居

住证

管理 

港澳

台居

民居

住证

申领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申领发

放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政府网站 

 ■入户/现场 
√ 

 √ 
 √ √ 

14 

港澳

台居

民居

住证

换、

补领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申领发

放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政府网站 

 ■入户/现场 
√ 

 √ 
 √ √ 



15 

居民

身份

证管

理 

居民

身份

证申

领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16 

居民

身份

证

换、

补领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17 

临时

居民

身份

证  

申

领、

换

领、

补领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临时居民

身份证管理办

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18 

居民

身份

证管

理 

异地

申请

换、

补领

居民

身份

证 

●受理部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

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

限    

《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

证法》《公安

部关于印发<

关于建立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

理挂失申报和

丢失招领制度

的意见>的通

形成或

者变更

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

予以公

开 

公安 

 机关 

■山东公安微警

务济宁分站 

■入户/现场 

√ 
 √ 

 √ √ 



知》《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 

 

  

户政业务办理时限：办理身份证 20 个工作日，居住证 15 日。材料齐全能够当场办结的，即来即办、一次办好。

需要调查核实或上报审核的，10 个工作日办结。 

  

  

附表： 

 

户籍业务办理材料清单 
  



业务类型 申请事项 

所需材料 

  （可通过信息网络核查核

验、户籍登记已记载或部门间

并联、 

串联审核确认的材料，不再提

交。暂无法联网核查核验、户

籍登记没有记载的内容，仍按

原规定执行。） 

户口登记 

婚生随父母 

出生登记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 

2.明确抚养关系的法律文书或

协议书（限新生儿户口登记前

父母离异）。 

非婚生随父母 

出生登记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出生医学证明、非婚生育说

明； 

  2.亲子鉴定报告（限随父落

户）。 



国（境）外出

生随父母登记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结婚证； 

  2.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译

本； 

  3.未取得外国国籍的声明、

父母及新生儿末次入境所持中

国护照或旅行证。 

随祖父母、外

祖父母出生登

记（父母双方

属现役军人、

在校学生 

或华侨）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 

  2.父母现役军人证件，或学

生证件，或国外定居证件以及

新生儿未取得外国国籍的声

明、父母和新生儿末次入境持

用的中国护照或旅行证； 

  3.亲属关系材料。 

父母死亡 

随其他亲属 

出生登记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出生医学证明、父母死亡证明

材料； 



  2.指定或约定抚养权、监护

权的材料。 

随双军人或 

女士官 

出生登记 

1.军官证或士官证； 

  2.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

明、结婚证；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包括

合法稳定住所、居民户口簿、

单位集体户、人才或社区集体

户，下同）。 

公民收养登记 

1.收养登记证或者事实收养公

证书； 

  2.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 

社会福利机构

收养登记 

   

 

1.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仅限首次登记）和集体户口

簿； 

  2.弃婴、儿童基本情况说

明； 

  3.公安机关打拐解救暂时未



查找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说明； 

  4.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比对

结果； 

  5.寻亲公告、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未认领说明。 

士官、义务兵

退出现役落户 

1.安置部门落户介绍信、退役

证件； 

  2.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

表、居民身份证；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军队转业 

干部落户 

1.安置部门落户介绍信、退役

证件； 

  2.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

表、居民身份证；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现役干部转改

文职落户 

1.安置部门落户介绍信（指标

卡）、退役证件、居民身份



证； 

  2.接收证明、加盖用人单位

公章的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

表复印件；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军队离退休干

部（士官） 

落户 

1.安置部门落户介绍信、离

（退）休证件； 

  2.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

表、居民身份证；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退兵或开除 

军籍落户 

1.居民户口簿、军人公民身份

号码登记表、居民身份证； 

  2.部队批准机关文件。 

回国（境） 

定居落户 

1.原港澳台居民批准定居通知

书，华侨回国定居证和回国使

用的中国护照； 

  2.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加入中国籍 

落户 

1.公安部批准入籍或恢复国籍

文件； 

  2.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宣告死亡 

（失踪）重新

出现落户 

1.居民户口簿； 

  2.人民法院撤销宣告死亡

（失踪）的生效判决书。 

滞站 3 个月以

上流浪乞讨 

人员落户 

1.社会救助管理机构设置批准

证书（仅限首次登记）和集体

户口簿； 

2.公安机关护送流浪乞讨人员

交接表或者“三无”对象收留材

料； 

3.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比对

结果。 

户口注销 死亡注销 

1.死亡公民居民户口簿、居民

身份证； 

  2.死亡证明材料（含居民死

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公安



或司法部门死亡证明、人民法

院宣告死亡生效判决书、火化

证明、国外死亡证明及翻译件

等）。 

参军入伍注销 

1.居民户口簿； 

  2.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或军

校录取通知书或军（士）官

证。 

出国（境） 

定居注销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住在国（地区）永久居留

资格证明或者外国有效护照； 

  3.出入境管理部门出具的注

销户口通知书（限经出入境部

门批准出国境定居的）。 

 

 

 

夫妻投靠 

1.双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 

  2.结婚证； 

  3.出生医学证明（限随迁未



户口迁入

（需符合

当地人民

政府规定

的准入条

件及现行

政策规

定） 

成年子女且居民户口簿未体现

亲子关系）； 

4.明确抚养关系的法律文书或

协议书（限再婚投靠随迁未成

年子女）。 

父母投靠 

成年子女 

1.双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 

  2.父母与子女关系材料。 

子女投靠父母 

1.双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 

  2.父母与子女关系材料； 

  3.未婚声明（限达到法定婚

龄的未婚子女投靠父母）； 

  4.离婚证或协议书、判决书

（限离婚投靠）； 

  5.一方属现役军人（出国境

定居或死亡、失踪）证明（限



另一方投靠共同居住生活的公

婆或岳父母）。 

投靠其他亲属

（限因父母死

亡投靠其他监

护人） 

1.双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 

2.父母死亡证明材料； 

3.指定或约定抚养权、监护权

的材料。 

收（寄）养 

迁移 

1.双方居民户口簿（集体户口

登记卡）； 

  2.收养登记证或者事实收养

公证书。 

居住落户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

证，或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登

记信息材料； 

  3.随迁人员亲属关系材料。 



租房落户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房管部门备案的房屋租赁

登记证明、社保证明； 

  3.房屋产权人同意落户承诺

书（落社区集体户的除外）； 

  4.随迁人员亲属关系材料。 

人才落户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符合当地政府规定人才落

户的相关凭证；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调动和录(聘)

用人员迁移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组织、人社部门出具的调

动函或录用通知书、调动人员

情况登记表；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军官（士官） 

家属随军 

1.军官证或士官证、居民身份

证； 

  2.师（旅）以上政治部门批准



文书和审批表；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大中专 

学校招生 

1.学校情况说明； 

  2.加盖设区市以上招生委员

会办公室录取专用章的新生花

名册； 

  3.录取通知书； 

  4.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

记卡或集体户口登记卡。 

大中专学生 

转学、退学或

开除学籍 

1.学校批准转学、退学、开除

学籍文件； 

  2.户口迁移证或集体户口登

记卡； 

3.拟落户地证件材料。 

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回原籍 

1.毕业证、就业报到证； 

  2.户口迁移证或集体户口登

记卡。 



户口迁出 

持准迁证 

1.准迁证（仅限跨省迁移）； 

2.居民户口簿或集体户口登记

卡。 

大中专学生 

招生 

1.录取通知书； 

  2.居民户口簿或集体户口登

记卡。 

大中专学生 

毕业 

1.毕业证； 

  2.就业报到证； 

  3.居民户口簿或集体户口登

记卡。 

大中专学生转

退学、开除 

学籍 

1.学校批准转退学、开除学籍

文件； 

  2.集体户口登记卡。 

 

 

 

 

变更姓氏 

（含同时变更

名字）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出生医学证明、生父母协商

同意材料（限未成年生子女变

更姓氏）； 

  3.收养证或解除收养关系证



户口登记

项目变更

更正 

明、父母共同申请（限被收养

的未成年子女变更姓氏）； 

  4.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姓

氏的关系证明（限选取其他直

系长辈血亲姓氏）。 

变更名字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出生医学证明、生父母协商

同意材料（限未成年生子女变

更名字）； 

  3.收养证或解除收养关系证

明、父母共同申请（限被收养

的未成年子女变更名字）。 

干部更正 

出生日期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干部出

生日期认定函； 

  3.更正出生日期公函。 

其它人员更正 

出生日期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出生医学证明或原始户籍档

案记载出生日期的最早材料。 

变更更正 

  民族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民族事务部门的审批意见。 

 

变更更正 

  性别 

1.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

定证明，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

公证书，或者司法鉴定部门出

具的证明。 

服务处所、学

历、婚姻状况

等 

1.居民户口簿； 

2.与变更更正事项对应的材

料。 

居民身份

证 

首次申领 

身份证 
居民户口簿 

换领身份证 本人申请、原居民身份证 

补领身份证 本人申请 

异地换领、 本人申请 



补领身份证 

临时居民 

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1.出入境证件； 

2.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

所或连续就读材料。 

流动人口居住证 

1.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 

2.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

所或连续就读相关材料。 

出具证明 

户口登记项目

内容变更更正

证明 

1.本人或监护人申请； 

2.有效身份证件。 

公民身份号码

更正证明（限

重、错号） 

1.本人或监护人申请； 

2.有效身份证件。 

注销户口证明 
1.本人或亲属申请； 

2.有效身份证件。 



亲属关系证明 
1.本人或监护人申请； 

2.有效身份证件。 

临时身份证明 本人或监护人申请 

  
 


